附件1

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论证表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	专业名称
	护理
	专业代码
	520201

	学制
	□二年制   ☑三年制
	教育层次
	□中职  ☑高职  □职业本科

	实习学生年级
及人数
	☑2024级，  751  人      □2025级，    人    □2026级，    人

	实习起止时间
	☑2024级：2026 年 7月至2027 年 3月
□2025级：20   年   月至20   年  月
□2026级：20   年   月至20   年  月

	实习单位名称
（全称）
	见附件

	岗位实习
	1.☑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二条要求，即岗位实习时间超过6个月；
2.□突破新标准中关于实习时长的规定，即中职校外企业岗位实习超3个月；
3.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七条要求：
  □安排学生从事高空、井下、放射性、有毒、易燃易爆，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；
  ☑安排学生在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实习；
  ☑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。



	依据（一般包括：国家和省相关行业规定、校企合作协议，不超过500字）
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-2027学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实习备案是规范做好实习组织和管理监督工作的前提和重要环节，各院校须严格规范做好实习备案工作，落实实习备案全覆盖，确保备案数据精准，保障实习工作平稳有序，全面提高实习育人质量。对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二条（实习时长超过6个月）、第十七条（安排学生从事较高安全风险实习、休息日及节假日实习等）的情形，需经科学充分的专家论证，按规定程序上报省教育厅审核备案。
护理专业教学方面，本专业实习安排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。主要依据包括：《高等职业学校普通护理专业顶岗实习标准》、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（2021年）》及配套专业简介、各专业教学标准等。护理专业学生应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并完成有关实习实训基础上，掌握并实际运用临床护理、社区护理、老年护理等岗位（群）需要的专业技术技能，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、具备现代护理理念的高素质实用型护理专门人才。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要求，护理专业岗位实习内容应覆盖临床护理各主要科室的典型工作任务，实习单位应选择二级甲等及以上教学医院或综合医院，具备相应的教学条件和带教经验。

依据学校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年度实习工作计划，结合护理行业人才培养规律和临床护理岗位实际需求，制定本次学生岗位实习实施方案。

	理由（字数不超过1000字）：

根据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（教职成〔2021〕4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第十二条，岗位实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。《规定》第十七条明确，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并事先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外，实习单位应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，不得安排在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实习，不得安排加班和上夜班。我校护理专业因护理行业人才培养的特殊需求，需突破上述两条规定，现就相关理由论证如下：

一、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二条的主要理由

1.行业标准对护理专业实习时长有刚性要求。教育部印发的《高等职业学校普通护理专业顶岗实习标准》明确规定实习时间不低于40周。2025年教育部修（制）订的《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》进一步强化实践性教学要求，明确护理类实习不低于8个月，实践性教学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50%。我校据此制定人才培养方案，岗位实习时长为40周，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二条的一般时长要求，既是对护理职业教育国家标准的严格执行，也是保障护理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举措。

2.护理专业毕业生需具备综合临床实践能力。按照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毕业生就业面向内科护士、外科护士、妇产科护士、儿科护士等临床各专科护士岗位以及社区护理、康养机构护理岗位，需要掌握临床护理、社区护理、老年护理等岗位群所需的专业技术技能。40周的实习时长能够保证学生完成内、外、妇、儿、急诊、手术室等主要临床科室的轮转实习，全面覆盖专业所对应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，避免简单重复劳动，充分保障学生将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能力。

二、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七条的主要理由

护理工作岗位具有全天候、连续性照护的特殊性。临床护理工作实行24小时轮班制，要求护士具备节假日正常在岗、夜间值班照护患者的能力。护理专业学生若不能亲身参与休息日、节假日的临床护理工作和夜班值班，将无法体验真实的护理工作强度与环境，也无法全面掌握患者夜间病情观察、应急处置等临床核心技能。安排学生参与轮班制实习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、责任担当意识和抗压能力，为毕业后顺利适应临床护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
三、校企合作医院保障能力

我校实习合作单位均为二级甲等及以上等级医院，如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、广州市从化区中医医院等，医疗技术水平先进、教学能力突出，具备完善的临床带教体系和充足的带教师资。合作医院建立医院指导老师与学校驻点教师共同负责的教学计划、教学组织、日常管理、教学评价等全方位管理机制，合理排班，保障学生实习期间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。

综上所述，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安排护理专业学生40周岗位实习并参与临床轮班制实习，符合国家护理职业教育标准要求，契合护理行业人才培养规律，是培养德技并修、具有综合临床能力的高素质护理人才的必要举措。



	专家论证意见：
专家组长（签名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
	序号
	专家姓名

	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学校意见：
学校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：相关文件和校企合作协议


	附件

	1
	广东三九脑科医院

	2
	广州新市医院

	3
	广州白云山医院有限公司

	4
	汕头市潮阳区宏济医院

	5
	深圳市腾方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

	6
	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	7
	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

	8
	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

	9
	广州市花都区家政服务协会

	10
	广州市花都区民营医疗机构协会

	11
	广州松园诊所有限公司

	12
	广州龄阳医疗服务有限公司

	13
	广州英华医疗投资有限公司

	14
	中新广州知识城医院

	15
	惠来县人民医院

	16
	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（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）


� 请在相应方框打“√”，下同。


� 若实习单位未定可不填。


� 有关文件和协议原件扫描件，应作为佐证材料附上；佐证材料不齐全的，备案不予通过。


� 行数如不够，可自行增加；校内专家不得超过50%、校内本专业教师不得作为论证专家。


� 校企合作协议须提供原件PDF扫描件，每份协议对应为一个文件。





